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胜利村100号军队经济适用房项目防火门工程招
标公告

（招标编号：ZDZB--20240226）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一、招标条件

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胜利村100号军队经济适用房项目已由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20000万元， 招标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建设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

十研究所胜利村100号军队经济适用房施工已经立项部门批准建设（立项批文号：

201704）。工程所需资金来源国有政府性资金：20000.00万元，其中财政性资金：万元其他

政府性资金：20000.00万元，现已落实。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5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胜利村100号军队经济适用房项目防火门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胜利村100号军队经济适用房项目防火门工程: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自然人的身份

证明）；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或投标截

止时间前六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半年内（至

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5.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书）；

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承诺书）；

7.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

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

效。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5-08 09:00到2024-05-14 17:00



获取方式：请符合要求的投标人提供：（1）投标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投标

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以上材料的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后方为有效，审核通过后获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

售价：500元/份，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5-29 14:0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5-29 14:00

开标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宁双路19号云密城L栋三楼云谷厅

七、其他

1.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2. 潜在投标人需自行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3. 本次招标信息通过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以上内容若有变更将通过原

招标公告媒体发布，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关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有关本招

标项目有无变更公告，如果没有及时关注本网站公告导致误投标，其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

担。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

地  址：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766号

联  系  人： 何家栋

电  话： 025-80848845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中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玄武区黄埔路2号黄埔科技大厦A座1801室

联  系  人： 陈远秋

电  话： 13951763536

电  子  邮  件： 11300775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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